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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人行道改善工程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本府頒布採購
評選規定評定設

計顧問 

損壞面積大 建議路段現勘 
(備註 1) 

 

損壞面積小 

1.例行性案件共管科審查 
2.專案案件邀請美學專家
協助審查 

例行性更新或金額
1,000萬元以下案件 

專案工程或
金額 1,000
萬元以上案
件 

符合，7日 

邀集美學專家辦理設
計前會勘(備註 2) 

設計顧問提送設計圖說、詳細表 

10日或機關通知期限內 

辦理設計前會勘(備註 2) 

列為人行道更新建議表 

10日或機關
通知期限內 

  移工務所辦理施工作業，並由監造廠商確認施工廠
商依設計圖樣及材質施工 

14日 
不符合 

簽辦通報單至首長或授權人 
(備註 3) 

同意辦理，14日 

不同意 

移由養護隊列入修補案
件，原則依原材質樣式修復 

 

111.05.12簽准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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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1. 「建議路段」來源：1.議員、2.里長及市容會報、3.參與式預算、4.本府計

畫、5.1999等建議案、6.中央之機關學校(設計科室須先簽報至首長，始可同

意列入更新路段)  

2. 臺北市人行道鋪面遇有下列情形採不透水鋪面設計 

 
項目 設定限制條件 理由 

1 

人行道上之部分車行斜坡道 

、人車混用區（如徒步區）

車輛行駛範圍 

車輛行駛範圍 1.人行道遇有住戶停車場出入

口、汽車修理業等申請車行斜

坡道，為避免汽車輾壓造成透

水鋪面破損，採用一般鋪面。 

2.一般時段供車輛通行，僅特定

時段封閉供行人通行，為避免

汽車輾壓造成透水鋪面破損，

採用石材鋪面，如西門徒步區。 

2 

人行道下方 1公尺以內為排

水溝或地下建築物（地下街）

地鐵或捷運、共同管道等混

凝土結構物 

人行道 1公尺以

內有地下結構體 

考量下方如 1公尺以內為混凝土

結構，其透水效果有限，且為避

免如施工後有地下頂板漏水，歸

責於施作透水鋪面，無法釐清責

任歸屬，其上方不施作透水材 

3 

緊鄰人行道之建物地下室已

有滲漏情形或 

設計前或施工

前、施工中會勘

有民眾、里長告

知 

為避免將來責任無法釐清，該建

物前鋪面改採一般高壓磚鋪面施

作 

4 

邊坡或擋土牆旁人行道 邊坡及擋土牆整

段  

避免擋土牆後之排水路徑循混凝

土透水層流出造成伏流 

5 

高架橋下方、隧道及地下道

等無雨水進入之人行空間 

整段  無雨水滲透 

3. 原則應採透水鋪面，若採不透水鋪面應敘明理由並簽報至首長或授權人核定。

開立跨行政區之通報單，則應敘明理由並簽報至首長核定。 


